
 

【招生重要日程】 

項目 日期 承辦單位 

召開招生委員會議 104/10/5 下午14:30 良鑑廳 招生組 

同等學力審查收件截止  104/10/30 前 招生組 

網路報名 104/10/27上午10:00至11/5中午12:00止 招生組 

書審繳交截止日 

104/11/6前(含)寄達各系 各系所 書審收件登錄作業 

(網頁更新中，預計10月中旬前上線) 

提供考生電子檔及成績評分表 預定104/11/11前 招生組 

繳交一階段面試時間表及注意事項 104/11/18前 各系所 

繳交二階段初試書審成績 104/11/23 前 

(數創學程、社工、建築、法律系，7個系組) 
各系所 

繳交二階段面試時間表及注意事項 

公告初試合格名單、面試注意事項 
104/11/27 上午10:00 

各系所 

考生列印准考證 招生組 

面試 104/12/4 ~12/6 (依簡章日期辦理) 各系所 

繳交一、二階段成績 104/12/8 前 各系所 

放榜會議 104/12/16下午 (暫訂，實際依開會通知) 招生組 

放榜 104/12/18  招生組 

正取生第一階段網路報到登記 104/12/22 至 105/1/5  招生組 

備取生第一階段網路報到登記 105/1/12  至 105/1/20  招生組 

申請提前入學 104/12/22 至 105/1/20  招生組 



備註： 

一、採二階段之系所：數創學程、社工系甲、乙組、建築系甲、乙、丙組、法律系，

7 個系組。 

 初試合格名單請於 104 年 11 月 27 日(五)上午十時公告於系所網頁(切勿提前作

業)。 

二、各系所應訂定審查、面試、術科及實作評分項目及比例，以提供各委員對考生

個別評分之用。審查及面試應填具成績報告單，連同評分表送交招生組登錄成

績及保存，以備查考。 

三、進行書審、面試、術科或實作時，其過程請以錄音、錄影或詳細文字紀錄。所

有招生各項評分資料並妥為保存一年。但依規定提起申訴者，應保存至所有申

訴程序或行政救濟程序終結為止。 

四、各項考試均由招生組統一公告錄取名單，為免爭議，正式公告前請勿先行公開

或對外公布考生各項成績。 


